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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阴标榜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终止部分募投项目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保荐机构”）作为

江阴标榜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榜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

规定，对标榜股份本次终止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

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江阴标榜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号）同意注册，并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2,250万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40.25 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90,562.50 万元，扣除全部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

83,804.54万元。募集资金已于 2022年 2月 15日划至公司指定账户。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2年 2月 15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大华验字[2022]000068号《验资报

告》。公司已开设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并与专户

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资额

汽车动力系统连接管路及连接件扩产项目 17,571.75 17,571.75

新能源汽车电池冷却系统管路建设项目 20,558.19 20,558.19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6,540.87 6,54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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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资额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2,000.00 12,000.00

合计 56,670.81 56,670.81

扣除前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求后，公司超募资金为人民币 27,133.73万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含超募资金）

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累计投入金额

（未经审计）

投资

进度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

汽车动力系统连接管路及

连接件扩产项目
17,571.75 8,012.22 45.60% 2026年 2月 21日

新能源汽车电池冷却系统

管路建设项目
20,558.19 7,651.54 37.22% 2026年 2月 21日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6,540.87 1,884.70 28.81% 2026年 2月 21日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注） 12,000.00 12,066.82 100.56% 2026年 2月 21日

合计 56,670.81 29,615.28 52.26% -

注：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累计投入金额超出投资总额的部分来源于募集资金专户产生的利息收

入及现金管理收益。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的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江苏江阴农

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

司华士支行

018801140022189 175,717,500.00 109,068,267.56 活期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江

阴澄东支行

92060078801800000783 205,581,900.00 145,174,779.76 活期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江阴周庄支

行

8110501014001900604 65,408,700.00 10,771,997.65 活期

渤海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无锡江阴支

行

2060331468000188 30,000,000.00 - 活期、已销户

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阴华

士支行

10641401040019338 100,000,000.00 - 活期、已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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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名称 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存储方式

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江阴支行营

业部

511902214610808 80,000,000.00 - 活期、已销户

宁波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江阴支行

78040122000434788 60,000,000.00 - 活期、已销户

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江阴华士支

行

483277193195 138,746,481.00 - 活期、已销户

合计 855,454,581.00 265,015,044.97

三、本次拟终止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与终止原因

（一）拟终止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终止的募投项目为“汽车动力系统连接管路及连接件扩产项目”、“新

能源汽车电池冷却系统管路建设项目”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拟终止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及剩余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累计投入金额（未

经审计）

募集资金余额

（注 1）
汽车动力系统连接管路及连接

件扩产项目
17,571.75 8,012.22 10,906.83

新能源汽车电池冷却系统管路

建设项目
20,558.19 7,651.54 14,517.48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6,540.87 1,884.70 5,077.20

合计 44,670.81 17,548.46 30,501.50

注 1：募集资金余额除“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与“已累计使用金额”差额外，还包含已

到期的利息收入、现金管理收益，以及扣减的手续费，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

准；

注 2：募集资金余额 30,501.50万元与截止日募集资金账户余额 26,501.50万元差异 4,000.00
万元为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尚未赎回金额 4,000.00万元（截至公告日已全部

赎回）；

注 3：募集资金余额合计数据与各分项数值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拟终止募投项目的延期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2月 1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将“汽车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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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连接管路及连接件扩产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

日期延长至 2024年 2月 21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年 2月 17日披露于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3-008）。

公司于 2024年 2月 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公司将“新能源汽车电

池冷却系统管路建设项目”、“汽车动力系统连接管路及连接件扩产项目”、“研

发中心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长至 2026年 2月 21日，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 2024年 2月 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

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

（三）拟终止募投项目的终止情况

1、“新能源汽车电池冷却系统管路建设项目”、“汽车动力系统连接管路

及连接件扩产项目”终止原因

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汽车行业快速发展，产品市场需求持续增加，公

司原募投项目的规划符合上述时期市场需求及预期。

募投项目实施期间，公司积极推进上述募投项目，但由于汽车行业市场环境

变化、国内汽车行业激烈竞争所导致的主机厂发展格局以及具体车型未来销售的

不确定性等客观因素，公司出于谨慎原则，持续对业务进行优化，控制了投资节

奏，加强项目管理，审慎地减缓了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以确保公司募集资金的

使用效率。同时，公司积极推动募投项目并密切跟踪募投项目市场环境变化，持

续评估市场外部环境变化的相关影响，及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近年来，公司通过新增及改造部分生产设备，优化工艺流程等方式，产能规

模有所提升，且公司根据客户车型实际量产爬坡的情况，合理调整公司生产计划，

目前公司产能已经基本满足业务需求，继续投入“新能源汽车电池冷却系统管路

建设项目”及“汽车动力系统连接管路及连接件扩产项目”将导致公司产能浪费，

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的情况。

2、“研发中心建设项目”终止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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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是根据汽车零部件行业的定制化、协同化配套开发的

特点，结合公司当时的研发中心软硬件配置等因素综合制定的，目的是使公司研

发设备、研发能力、场地布局等方面满足中长期发展的战略规划，进一步提升研

发创新的技术水平，增强企业竞争力。

募投项目实施期间，公司积极推进该募投项目，通过新增部分研发设备、软

件等方式在技术改进创新、产品功能研发、产品性能检测等方面提升公司技术研

发与创新能力，累计取得“一种发动机冷却管及其制备工艺”、“汽车冷却系统

管路连接件”等发明专利 16 项，“一种电动汽车电池组冷却管路结构”、“一

种基于电池组冷却管路的扁管接头机构”等实用新型专利 32项；实验中心获得

了 CNAS 实验室资格认可，通过了长安汽车供应商实验室认可评估，以及一汽

大众、上汽集团、奥迪等客户对实验室材料检测能力的评定等，能够满足公司日

常研发与业务发展的需求。同时，由于汽车行业市场环境变化、国内汽车行业激

烈竞争所导致的主机厂发展格局的不确定性等客观因素，公司出于谨慎原则，审

慎地减缓了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以确保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公司

积极推动募投项目并密切跟踪募投项目市场环境变化，持续评估市场外部环境变

化的相关影响，及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目前，公司研发中心配置可基本满足汽车零部件业务日常研发与业务发展的

需求，如继续投入“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将导致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的情况。

综上所述，公司综合考虑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当前产能情况、汽车行

业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为优化资源配置，科学建设发展，公司决定终止“新

能源汽车电池冷却系统管路建设项目”、“汽车动力系统连接管路及连接件扩产

项目”、“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并将剩余的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四、剩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公司拟终止前述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约 30,501.50 万元（含已到期的

利息收入、现金管理收益，以及扣减的手续费，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

额为准）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



6

上述募投项目终止及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公司董事会将委托

相关人员办理专户注销事项。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专户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

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五、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的

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根据募投项

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当前产能情况以及汽车行业市场环境作出的审慎决定，不会

对公司的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有利于公司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助于公司健

康发展，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后续，公司将继续对使用公司资金投资建设进行科学合理安排，依

法合规使用。

六、审议程序及意见

（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过半数同意意见

公司于 2026年 1月 1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议，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是综合考虑了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当前产能情况以及汽车行

业市场环境作出的审慎决定，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

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此事项，并同意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6年 1月 1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董事会认为

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同意该事项并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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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榜股份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

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

的要求，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标榜股份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

项是基于市场环境、行业趋势变化、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

情况而做出的决定，不影响前期保荐意见的合理性，符合《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

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

要求，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标榜股份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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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阴标榜汽车部件股份有限

公司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字

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蒋 潇 付新雄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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